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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核心观点 

  新的绩效评价方式将重点提高公众参与程度，不断拓宽服务对象和广大群众参与渠道，扩大民意搜集和民主

测评范围，完善公众满意度的调查制度，探索、创新公众评议政府绩效的方式方法，加大公众评价在整个绩效评

价中的权重。 

  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项制度创新，对于推动行政体制改革、建立服务型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探索行之

有效的政绩评价体系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新的活力。目前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已经对推行政府绩效管理

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从今年开始，我市将在3个区县和54个市级部门中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。 

  充分理解政府绩效管理内涵。国外许多专家对绩效作了种种归纳，结论不尽一致，但普遍认为：绩效主要包

括“3E”，即经济、效率和效果。从国内情况看，政府绩效一般体现在三个层面，宏观层面即整个政府的绩效，

中观层面即具体政府部门的绩效，微观层面即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行为体现出来的绩效。前两者基本可以统

称为政府绩效，后者为公务员的绩效。我国在政府绩效管理探索方面，比较流行的是“8+X”体系，即政府绩效

预算、政府整体绩效管理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、公务员绩效管理、社会满意度评价、第三方评估、重大项

目绩效评估、公共政策绩效评估8个方面；“X”是指针对某个政府机构特点的专项评价。从实施过程来看，一般

包括绩效评估、绩效衡量和绩效追踪三个阶段。 

  科学设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。设置绩效指标体系是开展政府绩效管理的基础和核心。指标体系的设计，必须

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合理定位政府绩效管理的范围，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，体现不同地区、部门、层级

的差异和特点，既要有经济指标，也要有社会发展、民生改善、资源环境的指标，既要考虑当前实际，又要着眼

长远，处理好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的关系，保持指标体系的协调统一，做到既科学合理，又易于操作。在我市试

点工作中，对政府部门主要采用3级指标管理体系，设置了职能职责、行政效能、服务质量和自身建设4个一级指

标，以及职责任务、依法行政、成本效益、应急管理、服务群众、党组织建设、廉洁建设等若干二级指标；并根

据各部门实际和年度任务量身定制三级指标。这套指标体系强化了结构优化、民生改善、资源节约、环境保护、

基本公共服务、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考核评价，体现分类指导原则。 

  建立完善绩效评价方式。绩效管理的另一个特点是评价方式的改变。在试点工作中，绩效评价方式主要包

括，内部考核与服务对象评价、公众评议、第三方测评和政府领导评价等，吸收过去目标考核中好的经验与做

法，加强阶段评估与定时考核相结合，完善现场点评与统计数据相结合。重点要提高公众参与程度，群众满意是

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。在评价过程中,要深入开展公众评议活动，积极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

议，重视第三方测评意见，不断拓宽服务对象和广大群众参与渠道，扩大民意搜集和民主测评范围，完善公众满

意度的调查制度，探索、创新公众评议政府绩效的方式方法，加大公众评价在整个绩效评价中的权重，进一步提

高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透明度和开放度，不断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化、制度化和民主化。 

 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。绩效管理的意义在于评价结果能得到有效的利用。要积极探索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

进政府工作、加强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据，与政府及部门自身建设结合起来，对照评价结果总结好的经验做法、查

找薄弱环节、制定整改措施，不断提升工作业绩；作为公务员考核激励的依据之一，与干部年度考核衔接起来，

为职务任免、晋级、奖惩、各项待遇制定和领导决策提供现实材料；作为干部问责的依据之一，严肃处理作风漂

浮、敷衍塞责、效率低下以及因行政不作为、乱作为、慢作为等恶劣行为，促使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依法行政、依



法办事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。同时将积极探索建立绩效评估结果与财务预算、项目

经费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，体现“责、权、利”相结合的原则。 

  （作者系市委副秘书长、市目标督查办主任）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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